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菁英獎學金設置辦法 

民國107年6月23日訂定 

第一條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培育人才，鼓勵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勤勉向學，特訂定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菁英獎學金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學金每學年受理申辦一次。 

第三條 獎助對象及內容： 

一、大學部三年級學生1名：每學期新台幣5萬元，獎助四學期，共計20萬元

整。 

二、研究生一年級1名：每名每學期新台幣5萬元，獎助四學期，共計20萬元

整。 

三、依據申請人數與實質審查狀況，本公司可調整菁英獎學金之名額。 

四、學生若提早畢業，則由公司另行補助就業基金至20萬元整；若延後畢業仍

只補助20萬元整。 

第四條 凡就讀本系之大學部三年級學生、碩士班一年級學生，學業成績平均80分

以上，無任何一科不及格，操行成績均在80分以上。 

第五條 申請人應繳交下列資料： 

一、申請表(請浮貼2吋相片)，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個人

資料提供同意書、服務承諾書及獎學金檢核表。 

二、成績單：大學三年級需繳交前二年之歷年成績單一份；碩一生需檢附大學

歷年成績單一份。 

三、推薦函及相關證明： 

1.教師推薦函乙份，並請密封於信封內。 

2.自傳。 

3. 校內外特殊表現佐證資料(無則免附)。 

4.曾(或現)就讀之大學校院獎懲證明(無則免附)。 

第六條 申請時間：每學年第一學期依本系公告時間辦理。 

第七條 審查作業：本獎學金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評定之，待會議審查通過

者，須再由本公司進行面試，面試通過錄取本項菁英獎學金。 



 

 

第八條 發放方式：每學年由本系發函至本公司申請獎助學金之核撥，再由本系核

發獎助學金予獎學金受助者。 

第九條 菁英獎學金受助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即喪失資格，本公司即停止發給獎

助學金，獎助生並應返還已受領之全部獎助金： 

一、於入學當年度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或中途休、退學(因遭受意

外傷害事故造成重大疾病或死亡者致休、退學者除外)及遭受開除學籍。 

二、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三、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經查證屬實者。 

四、受領獎助生在學期間受學校記過(含)以上處分者。 

五、曾受或在校期間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事宣告、緩起訴處分、保安處分確定

及違反毒品危害條例，受強制戒治、觀察勒戒者。 

第十條 獎助學金受助三年級同學，須於大三升大四之暑假期間，至本公司參加暑

期實習活動，並於實習結束後，接受直屬主管之相關評核，若於實習過程

中無法勝任工作，將終止剩餘獎助學金之核撥，另外並須返還已受領之全

部獎學金。受助碩士班一年級同學，可自行選擇是否參加暑期實習活動。 

第十一條 獎助學金受助者義務：取得畢業證書後(需服役者於役畢後)就業，須在本

公司從事全職工作至少4年，服務期間薪資比照本公司全職員工薪資計算，

若於服務期間違約，則由獎助學金受助者與本公司自行協商。 

第十二條 獎助學金受助者於役畢後需服役者，可申請提早入伍，若無法申請提早入

伍者，可先至本公司就職，待至入伍時，再向本公司申請留職停薪，並於

役畢後再申請復職復薪。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菁英」獎學金申請表 

*請以正楷填寫，並務必填寫所有欄位 

 

 

申請組別 □ 大學部三年級學生 □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申請次數 □第1次申請 □曾申請，但未獲獎(___年度   學期)  
一、基本資料 (所有欄位請務必填答、□內勾選 V )  

 
 

   大頭照 
   黏貼處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E-mail 
(英文數字請註明)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年級/班級  學號  

家庭類別 □ 一般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  □原住民家庭  □新住民家庭 

家庭成員介紹/全戶總人數合計          人 
稱謂 姓名 職業 服務單位 職稱 現在住址 

      
      
      
      
      
二、家庭經濟狀況   

一、家庭全戶全年收入：□30萬元(含)以下 □31~40萬(含)元□41~50萬(含)元□51~60萬(含)元 
□61~70萬(含)元□71~80萬(含)元□81~90萬(含)元□91~114萬(含)元□114萬(含)以上元 

二、家中房屋：□自有住宅 □在外租屋，每月租金             元 
三、是否工讀，□否    □是，每周工讀     小時，每月           元，  
四、是否申請就學貸款：□否   □是 
五、是否領有其他公費及獎助學金：□否     □是(名稱金額)                               
        是否同時申請其他同額(含)以上獎學金：□否     □是(名稱/金額)                                  (申請中) 
        是否領有經濟弱勢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否     □是(金額)                           

三、生活狀況 
一、目前生活費來源：□家庭供應 □打工補貼 □完全靠自己 
二、上學交通工具：□大眾運輸工具 □機車、自行車 □自小客車 □其他              
三、近3年是否出過國   □否   □是 ( □旅遊 □論文發表 □其他                  ) 

在校成績 平均學業成績 獎懲紀錄 優良事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自傳 
 

 



 

 

附件三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菁英獎學金推薦函 
推薦人須知 

一、本推薦書作為本公司審核菁英獎學金之重要參考依據，並將列為機密，不對外公開。 

二、推薦內容應包含申請人學術表現、人格特質、研究能力與發展潛力等評估，及其他值得推薦事項及綜

合評語。 

壹、申請者資料(本欄由學生自填) 

姓名：                                  年級/班級：                            學號：                         

住址：                                                                                     

電話：                                   E-mail：                                   

貳、申請者表現評估 

一、 對申請者之了解程度： 
□很熟     □熟    □不很熟    □不熟      ；認識已經       年。 

二、 就申請者下列各評估項目表現予以勾選： 
1. 學習態度   □極佳   □優良   □佳   □尚可   □差   □不清楚 
2. 研究能力   □極佳   □優良   □佳   □尚可   □差   □不清楚 
3. 創造能力   □極佳   □優良   □佳   □尚可   □差   □不清楚 
4. 表達能力   □極佳   □優良   □佳   □尚可   □差   □不清楚 
5. 領導能力   □極佳   □優良   □佳   □尚可   □差   □不清楚 
6. 品行操守   □極佳   □優良   □佳   □尚可   □差   □不清楚 
7. 合作精神   □極佳   □優良   □佳   □尚可   □差   □不清楚 
8. 成熟程度   □極佳   □優良   □佳   □尚可   □差   □不清楚 

總    評： □極佳   □優良   □佳   □尚可   □差   □不清楚 

参、具體評語(包括專業知識、研究能力、發展潛力等) 
 

肆、推薦程度 

□極力推薦   □推薦   □不推薦 

伍、推薦人資料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住址：                                電話：                                  

傳真：                               Ｅ-mail：                         

推薦人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因菁英獎學金業務執行之需求，需個人資料，並依據本同意書之各
項內容進行使用。為了保障您的權益及幫助您瞭解本公司如何蒐集、使用及保護您個人資訊，請務必詳細的閱讀
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  
 
一、立書人個人資料適用範圍： 

本公司為聯繫及辦理下列事項需求，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
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一)辦理書面審核及面試相關事宜。 
(二)處理獎學金匯款事宜。  
 
二、立書人個人資料之蒐集及使用： 

(一)依前項所述之事項，需要提供以下個人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聯絡方式及其他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該個人之資料。 

(二)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公司您的個人資料，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不完整時，本公司可能無法提供您完善
的服務。 

(三)該資料僅在法令許可的範圍之下於服務契約有效期間及經立書人同意之期間，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存於本公
司，提供予本公司及因以上目的作業需要之第三方處理及使用。 

(四)本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 條第2 項規定，有下列情事者在蒐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時，得免為告知。 
1. 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2. 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3. 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4. 告知將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5. 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三、個人資料使用期間 

當您同意本公司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時，期間自您同意當日起至： 
(一)本公司依前條第3 項之事由停止提供您相關資訊之日。 
(二)您請求本公司停止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日。 
(三)依第1 條所述之目的不復存在之日。 
(四)其他依法須保存之期限止。 
 
四、立書人之權益 

當本公司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您可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 條，向本公司執行下列權益：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當本公司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透過E-MAIL或書面行使當事人權益，
除基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本公司不會拒絕。 
 
 
本人已確實詳閱上述之同意書內容，並且同意提供個人之資料以供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立同意書人：                                        日期：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領取菁英獎學金優秀學生 
畢業後於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服務承諾書 

甲方：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乙方：                          (以下簡稱乙方)。 

為乙方依「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菁英獎學金設置辦法」，向甲方申請獎助金，經

甲方審核錄取且獎助時間達4學期者，雙方合意訂立如下條款以茲共同遵守： 

一、 甲方提供乙方下列情形獎助期間獎助金，稅額計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

理： 

(一)大學部三年級學生：每學期新台幣5萬元，獎助四學期，共計20萬元。 

(二)碩士班一年級學生：每學期新台幣5萬元，獎助四學期，共計20萬元。 

二、乙方取得____士畢業證書後(需服役者於役畢後)就業，須在麗明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從事全職工作至少4年。 

三、保證事項： 

(一)乙方保證申請時所提供資料之真實、正確性。 

(二)乙方保證未曾有刑事犯罪紀錄。 

(三)乙方保證未曾領有其他性質類似之獎助學金而致無法配合申請之獎助生 

義務。 

四、乙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視為違約，甲方得逕行停止發給獎助金，乙方依按

獎學金辦法第玖點之規定返還已受領之全部獎學金： 

(一)於入學當年度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或中途休、退學及遭受開除學

籍。 

(二)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三)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經查證屬實者。 

 (四)受領獎助生在學期間受學校記過(含)以上處分者。 

 (五)曾受或在校期間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事宣告、緩起訴處分、保安處分確定及違

反毒品危害條例，受強制戒治、觀察勒戒者。 

五、本承諾書自雙方依法簽署之日起生效。 

 



 

甲方：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董事長吳春山 

授權代理人： 

地址：407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169號4F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親自簽名)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未滿二十歲者，應由法定代理人同時簽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菁英獎學金粘貼紙 
 
身分證影本 
 
 
 
 
 
 
 
 
 
 
 
 
 
學生證影本 
 
 
 
 
 
 
 
 
 
 
 
 
 
 
 
 
 
 
 
 
 
 
 

 

 

(請浮貼) 

身分證正面 

 

 

(請浮貼) 

身分證反面 
 

 

 

(請浮貼) 

學生證正面 

 

 

(請浮貼) 

學生證反面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菁英獎學金檢核表 
 

 

申請人簽名 

本人詳閱並同意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菁英獎學金設置辦法，以上所填各項及繳交資料均屬確實 !  
且同意將本次申請相關資料提供設獎單位，以做為獎學金之評審與核發之依據。 

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繳驗資料 

(請申請人檢核於□勾選 V，裝訂於左上角，並依序排列) 

審查 
(以下由本基金會審查、填寫) 

□1.菁英獎助學金申請表(浮貼2吋照片)，正本一份。 
□2.自傳，正本一份。 
□ 3.教師推薦函(密封於信封內)，正本一份。 
□ 4.校內外特殊表現佐證資料(無則免付)。 
□5.曾(或現)就讀之大學校院獎懲(記過、嘉獎)紀錄證明或蓋證明戳章(無則免

付)，正本各一份。 
□6.成績單，大學三年級需繳交前二年之歷年成績單一份；碩一生需檢附大學歷

年成績單。 
□7.家庭類別證明文件(請圈選類別，「一般」則免付)。 
 (一般 / 低收、中低收入戶 / 特殊境遇 / 原住民 / 新住民):共     張 

□ 8.使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正本一份。 
□ 9.服務承諾書。 
□ 10.身分證、學生證、影本一份。 
□ 11.菁英獎學金檢核表，本表。 

( 以上必繳資料缺件，視同資格不符 ) 

初

審 

 
□左列 1~11 項 
資料完整正確 

□資格不符(含資料缺件) 
 

 

 

覆  

審 

 

□ 通過朝陽科技大學營建

工程系學生事務委員會

審查，符合第二階段面

試資格。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面試通過，領取學

期菁英獎學金。 


